
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石狮市三大

染整集控区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

各染整（水洗）企业：

石狮市祥、鸿、锦三大染整集控区成立时间较早，区内多数

企业规模不大，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水平不高，存在环境安全

隐患。为提升集控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水平，提高危废处理率，

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及有

关文件，我局研究制定了《石狮市三大染整集控区危险废物集中

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文件

狮环保〔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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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

2020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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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三大染整集控区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石狮市祥、鸿、锦三大染整集控区（以下简称集控

区）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工作，为集控区产废单位提供危险废

物规范化管理服务，督促集控区范围内产废企业落实危险废物污

染防治主体责任，解决危险废物管理不规范，转移不及时，处置

费用高等问题，逐步实现集控区各类危险废物全过程规范化监管

目标，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确保环境安全。

二、试点任务

通过石狮市集控区范围内 61家染整（水洗）企业的危险废物

收集、贮存、转移的试点工作，发挥试点单位综合危废管理服务

功能。

三、试点收集的范围、种类及期限

收集范围为石狮市集控区 61家染整（水洗）企业，首次试点

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不允许开展范围外企业危废收集。收集

危险废物种类、数量、企业名单详见附件 1、2，试点期满后经评

估可延长期限。

四、试点单位要求

（一）须与利用处置单位签订接受意向书或者协议书，及时将

收集的危险废物委托给有资质单位利用处置，严禁将危险废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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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无资质单位。收集的危险废物最长贮存期限不得超过 3个月，

最大贮存量不大于有效库容的 80%。

（二）按环评要求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

配套相应的收集运输工具，在遵守危险货物运输规定的基础上，

采用防扬散、防溢漏的密闭车辆收集运输。

（三）落实危险废物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

1、台账记录制度。按要求制定年度收集、贮存和转运计划。

建立危险废物出入库台账记录、转移联单、经营情况报送、应急

预案备案等管理制度，清晰记录每批危险废物的来源、收集日期、

数量和去向等情况，实现“专人、专库、专账”管理。建立危险废

物收集、贮存、转运的全过程内部监管体系，做到来源可追溯、

贮存可查看、去向可跟踪。

2、人员培训制度。按要求制定培训计划，包括针对各岗位的

危险废物管理程序和应急预案的实施等，使受训人员能够有效应

对紧急状态。要求受训人员熟悉：应急程序、应急设备、应急系

统，包括使用、检查、修理和更换设施内应急、监测设备的程序；

通讯联络或者警报系统；火灾或者爆炸的应对等。

3、环境监测制度。按照相关要求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

案，加强对特征污染物的监测，保存原始记录。监测方案应包括

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监测指标、执行排放标准及其限值。

4、技术服务要求。试点公司应深入产废企业各个环节，开展

技术支援服务，帮助产废企业建章立制，对产废企业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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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相关危废培训，确保其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各项规章制

度。同时每周为产废企业清运危险废物三次以上，减少产废企业

库存压力，尽量做到“日产日清”。

5、应急服务要求。试点公司应承担集控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理、危废行政代处置服务，配合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对集控

区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产生的危废、行政执法查扣、产废企

业超期贮存的危废进行收集、贮存和转移处置。

五、试点程序

有试点意向的企业单位在摸清集控区危险废物底数的基础

上，办理环评有关手续，完成项目建设、具备危险废物收集条件

后向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提出试点申请，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

局现场核查后，选取一家开展试点工作，并报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备案。

六、工作保障

（一）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按照危废规范化管理要求，负

责试点单位的日常环境监管。试点期间每季度开展现场监督检查，

及时总结经验，定期向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报告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二）试点单位：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做好突发事故应急措施，严格要求开展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和转

移经营活动，参照危废处置单位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法律、

法规、规章和有关文件要求，确保收集、运输、贮存和转移全过

程的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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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废企业：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严格按照危废规范化管理要求，建立危废临时储存点、出入库台

帐、转移台帐，确保数据相符。

七、退出机制

对因试点单位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运营不规范等引发环境

污染事故或者安全事故或存在问题多次通报整改不及时的，将取

消试点资格。

附件：1.石狮市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收集类别及数量明细

2.石狮市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收集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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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狮市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收集类别及数量明细

序号 废物名称 废物类别 拟接收数量（吨） 废物来源

1

HW08（废矿物油）

900-210-08 2600

石狮市三大

染整集控区

61家染整（水

洗）企业

2 900-214-08 2000

3 900-217-08 100

4 900-218-08 100

5 900-220-08 100

6 900-249-08 500

7
HW09（废乳化液)

900-006-09 2000

8 900-007-09 300

9
HW12（喷漆废物）

900-252-12 50

10 900-253-12 50

11 HW49（粘染物） 900-041-49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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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石狮市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收集企业名单

序号 集控区 企业名称

1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万峰盛漂染织造有限公司

2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金宏盛织造漂染有限公司

3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宝益织造印染有限公司

4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龙兴隆染织实业有限公司

5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港溢染整织造有限公司

6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锦祥漂染有限公司

7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鼎盛漂染织造有限公司

8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宏兴染整织造有限公司

9 锦尚集控区 健隆（福建）实业有限公司

10 锦尚集控区 皇宝（石狮）实业有限公司

11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丽辉电脑印花有限公司

12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三益织造染整有限公司

13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华星织造有限公司

14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润峰服装织染有限公司

15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福明针纺染整有限公司

16 锦尚集控区 福建石狮晨光化纤染织有限公司

17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盈动漂洗有限公司

18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远辉线带织染有限公司

19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鼎兴漂染织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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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祥益洗染有限公司

21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富华织造有限责任公司

22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聚源服装水洗有限公司

23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创冠漂洗整理有限公司

24 锦尚集控区 盖奇（中国）织染服饰有限公司锦尚分厂

25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亨达利织造漂染有限公司

26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炜煌洗烫有限责任公司

27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鸿鑫漂洗整烫有限公司

28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凯源漂洗有限公司

29 锦尚集控区 石狮市合益吹塑制品有限公司

30 锦尚集控区 石狮华海水洗有限公司

31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蓝灵顿印染有限公司

32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新华针织漂染有限公司

33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飞轮线带织造有限公司

34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集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35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凌峰漂染织造有限公司

36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华润织造印染有限公司

37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聚祥漂染有限公司

38 鸿山集控区 冠宏股份有限公司

39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益明染织有限公司

40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新祥华染整发展有限公司

41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恒祥漂染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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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新狮印染织造有限公司

43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永丰印染有限公司

44 鸿山集控区 福建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45 鸿山集控区 石狮市恒质服装烫洗有限公司

46 鸿山集控区 福建协盛协丰印染实业有限公司

47 鸿山集控区 协盛（石狮市）染织实业有限公司

48 祥芝集控区 石狮市华宝集团有限公司

49 祥芝集控区 石狮市亿祥染整有限公司

50 祥芝集控区 冠宏股份大堡分公司

51 祥芝集控区 石狮市流香针织面料有限公司

52 祥芝集控区 石狮市金得盛漂染织造有限公司

53 祥芝集控区 石狮市展耀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54 祥芝集控区 石狮市德胜纺织漂染有限公司

55 祥芝集控区 石狮市万得福漂染织造有限公司

56 祥芝集控区 石狮市贝瑞特服装洗染有限公司

57 祥芝集控区 石狮市生利染整有限公司

58 祥芝集控区 大信(石狮)印染有限公司

59 祥芝集控区 石狮联诚植绒有限公司

60 祥芝集控区 石狮市凯欣服饰洗烫有限公司

61 祥芝集控区 石狮市宏升洗染免烫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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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祥芝镇人民政府、鸿山镇人民政府、锦尚

镇人民政府。

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 2020年 9月 1日印发


